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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争政治研究中的
三种视角转换及其中国启示

王　崇
(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１３００１２)

摘　要:抗争政治是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一种非制度化互动方式①.既有抗争政治研究多集中于中观或

微观经验层面的分析总结,鲜有从宏观视角对抗争政治研究进行深入把握.抗争政治研究经历了社会中心视

角、国家中心视角和“社会中的国家”三种视角的转换,即从分别将抗争者或国家看作相互独立的行为主体与

研究对象,到将国家视为嵌入社会的一个组织,国家与社会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并最终影响了抗争活动的发

生、发展与结果.中国抗争政治研究应借鉴不同视角的有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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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体系运行过程中,抗争行为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较为激烈且具有斗争性的政治参与方

式.塞缪尔P．亨廷顿曾指出:“现代化已造就出或者在政治上唤醒了某些社会和利益集团,现在

他们也开始参与政治活动了.”[１]抗争政治作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一种非制度化互动方式,是由“抗
争行为、集体行动与公共政治的交集构成的”[２].从广义来讲,其包含了社会运动、集体抗议和革命

等形式,由于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对于上述行为研究的差异性,直到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碎片化”的学术研究模式才得以整合.道格麦克亚当等人提出融合了集体抗议、社会运动

与革命问题的统一分析框架———“抗争政治”研究②,并指出抗争政治需具备如下几个特征:“提出

要求者与被诉求者之间发生集体的相互作用;国家或政府是提出要求者或被要求者;互动结果影响

参与者的利益.”[３]

目前,学术界关于抗争政治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中观或微观经验层面的分析总结,鲜有从宏观

研究视角层面对抗争政治研究进程进行总体把握和深入分析.本文的目的在于解决两个问题:一
是在梳理抗争政治研究的理论演进脉络基础上,剖析抗争政治研究视角的转换过程,寻找过程背后

的深层原因;二是在考察抗争政治研究视角转换过程的基础上,分析其对中国抗争政治研究的具体

启示.

一、抗争政治研究的理论演进

抗争政治研究的理论总结是由西方社会现实环境与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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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整体而言,抗争政治理论研究经历了集体行为论(collectivebehavior)、资
源动员论(resourcemobilization)、政治机会结构论(politicalopportunitystructure)、国家与社会交

会论(stateandsocietysintersection)四个大的发展阶段.这四种理论从整体上反映了抗争政治研

究的演进过程.
集体行为论是抗争行为研究的源头,其最早溯源于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聚众:一个关于

大众心理的研究»一书中关于聚众行为的分析.１９２１年,美国社会学家帕克等人将集体行为界定

为:“个人在某种共同性的冲动影响下做出的行为.”[４]受到当时社会学主流观点———“社会有机

体”①思想的影响,集体行为论重点关注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是如何形成的,自发和混乱的集体行

为是如何发生的,初级和混乱的集体行为方式如何发展至有序状态.在集体行为论者看来,集体抗

议等行为的发生是由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造成的:首先,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结构不合理、
缺失或崩溃导致了社会紧张;其次,社会紧张带来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孤独、愤怒、焦虑、迷茫等心理

反应,在此基础上产生非理性、自发性的破坏行为.例如,格尔在研究集体抗议和革命的过程中就

发现:“集体暴力的产生源自行动者内心所持有的相对剥夺感,而这正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个人

期望与个人认为所能够获得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之间的差距造成的.”[５]康豪瑟认为:“在社会发

展过程中,如果社会结构内中间群体(如社会团体、专业组织)缺失,当面临压力或危机时,精英与群

众之间很容易受到对方直接的影响和鼓动,导致盲目性集体行动的产生.”[６]

集体行为论为人们观察和理解集体抗议、社会运动或革命行为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但也遭到

诸多质疑.一方面,集体抗议、社会运动或革命行为的发生并非完全与社会结构失衡所导致的心理

挫败感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查尔斯蒂利等人在研究基础上发现:“法国集体暴力事件的发生并非

与生活状况好坏存在明显相关性.”[７]另一方面,集体行为论关于行动者的非理性假设也难以站得

住脚.道格麦克亚当认为:“如果参与者是出于表达被压抑的冲动或焦虑,那么,这就与社会运动

作为推动社会政治变迁的动力这一客观事实不符.”[８]集体抗议行为的发生并不完全是由于人们对

于社会系统崩溃而产生的集体非理性反应.相反,集体抗议者是理性的行为主体,抗议活动是否发

生跟抗议者能否动员到足够的资源相关.
资源动员论的提出在于回应和解释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社会运动事件本身所呈现出的理性

化、组织化、专业化等特点.倘若运用集体行为论者的非理性假设,很难解释这些政治抗争事件,比
如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女权运动等.麦卡锡和左尔德在«资源动员与社会运动:一个不完整理论»
一文中指出,在抗争活动中,抗议者要不断“动员支持者、将群众或公众中的精英转变为同情者、争
取斗争对象的转化、运用外部的通信传媒、既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等资源”[９].也就是说,在坚持理性

人假设前提下,资源动员论者认为组织资源、人力资源、财政资源、通讯资源等对于抗争发起者而言

至关重要.但问题是,“由不同人群发起和参与的社会运动之间除了存在平等的、市场性的资源竞

争关系,也一定存在某种不平等的统治性关系.”[１０]１５２作为被主流政治体制排斥在外的政治抗争活

动,其发生或发展总会面临特定的政治环境并受其影响,这正是资源动员论者“忽视与制度化政治

有稳定联系的正式利益集团的集体行动与被排斥群体发起的集体行动之间的不同”[１０]１５９,不加区

分地谈论资源动员所导致的一个重要缺陷.因此,抗争政治研究必须将变化的政治环境因素纳入

视野,关注其对抗争活动的具体影响.
在上述观点影响下,政治机会结构论日渐萌发和成型.１９７３年美国学者艾辛杰在研究美国城

市中抗争行为的发生条件时指出:“抗争行为的发生概率与城市政体或政治系统的开放与封闭程度

相关联,开放度高的城市为民众表达意见提供了途径,开放度低的城市限制了民众表达诉求的机

① “社会有机体”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孔德、斯宾塞、涂尔干,其强调社会是一个由不同部分相互影响、相互依赖、有机构成的整体,

其中每一部分的缺失都会影响整体功能和秩序的实现.



会,而处于中间程度的城市政体环境为民众发起抗议活动提供了客观条件.”[１１]换言之,变化着的

政治环境既引导着政治抗争行为主体的心理预期,又影响着抗争活动的整个过程.随后,麦克亚当

将政治机会结构界定为四个方面的要素:“一是制度化政治体制的开放或封闭程度;二是政治体制

的稳定性或精英同盟的不稳定性;三是运动从精英中获得盟友的可能性;四是国家镇压社会运动的

能力和倾向.”[１２]事实上,上述几种要素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家政治体制的性

质,比如一国是民主政体或威权政体,二者对于抗争活动的影响显然是不同的,威权政体对于政治

抗争活动一般倾向于采取排斥性策略,民主政体则倾向于采取包容性策略;二是国家能力①,主要

是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能力或政策执行能力的强弱,比如国家是否具有科层化程度较高的职业官僚,
这直接影响了国家与政治抗争者的互动过程;三是国家自主性,“由于国家是由一套行政组织和强

制组织构成的,在维持秩序或面对其他威胁时,国家利益并非一定等同于国内支配阶级或其他成员

的利益,国家具有维护物质秩序与政治稳定方面的独特的、根本的利益”[１３].也就是说,政治机会

结构论者从整体上关心国家要素(政体的开放与封闭程度、政治精英的团结程度、国家的镇压能力)
对于政治抗争活动的影响,但问题在于,某些抗争活动可能并非完全由国家因素决定.在此情形

下,研究者对既有解释方式进行了不断反思.
国家与社会交会论认为,对于抗争政治研究应当充分考虑国家与社会双重要素,政治抗争活动

的发生及发展过程“既非完全由国家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亦非完全由社会的性质和特征决定,而是

由二者之间的交会情况决定”[１０]１８４.换言之,政治抗争活动是否会发生、发生之后的走势以及最终

的结果,并不是由社会要素或国家要素单方面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二者相互依赖与互动的具体过

程.比如,赵鼎新认为,政治抗争活动发生与发展的特点,取决于社会异质性中层组织②发育情况

以及国家对它的态度.一般而言,“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成熟的社会异质性中层组织可以有效分散利

益和诉求,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政治抗争活动,但处于兴起阶段的社会中层组织由于分化不足,同时

又具有一定动员能力,容易诱发激进的政治抗争活动,而此时一个国家的国家性质(威权或民主)以
及国家对于社会中层组织的态度(包容或禁止),对于抗争活动的发生、发展与结果具有尤为重要的

影响”[１０]１８５.

二、抗争政治研究的视角转换:三种类型分析

综合上述分析,抗争政治研究总体经过了集体行为论、资源动员论、政治机会结构论、国家与社

会交会论的理论演进过程,上述理论成果为我们认识和解释政治抗争这一政治社会现象提供了有

力工具.事实上,不同的理论解释背后,既与理论所要对话的社会现实相互关联,又蕴含着特定的

研究视角.整体而言,上述理论演进过程经历了社会中心视角、国家中心视角和“社会中的国家”三
种不同视角的转换.

(一)社会中心视角

社会中心视角曾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中心视角的产生与发展最早可

以溯源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洛克在论述国家和政府的真正起源、范围与目的时就曾指出:“人们

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自然状态的缺陷,政府要按照

社会所一致同意的或他们为此目的而授权的代表所一致同意的规定来行使权力,政府和社会本身

①

②

迈克尔曼认为,国家能力主要受国家的专制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影响.前者指国家不需要与市民社会进行例行协商而作

出决定的能力,后者指国家的制度性能力,是一种“贯穿”社会的“权力”.详见(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陈海宏等

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７年版,第６８Ｇ６９页.

社会异质性中层组织代表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情感与价值诉求.适度发育的异质性中层组织可以带来不同人群利益和诉

求的分化,尽管限于部分人群的诉求事件在所难免,但不至于产生大规模抗争活动.国家是否允许社会组织依照法律建立并运作,对抗争

事件的发生、发展及二者的互动具有重要影响.详见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８５页.



的起源也在于此.”[１４]社会中心视角往往从社会结构或社会行动主体层面解释社会与政治变迁的

原因与过程,国家或政府则被视为一个“平台”或“黑箱”,其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较为典型的表

现便是在西方国家盛行的结构功能主义和多元主义.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中,“社会被看做是由不

同功能的子系统组成的有机整体,某项子系统功能的缺失会导致系统整体价值或运行秩序受到损

害”[１５].受其影响,研究者在解释社会发生抗争行为的原因时,往往将其归结为社会系统之间整合

不足导致个体的非理性反应,并最终导致“社会失范”.集体行为理论将政治抗争行为的产生与发

展归因为社会结构紧张所导致的非理性集体反应便体现了上述视角.
除此之外,在社会中心视角下,多元主义成为人们解释政治抗争活动的另一种重要理论资源.

在多元主义理论中,国家或政府被人们视为一个“平台”或中立的“竞技场”,在此“平台”或“竞技场”
之上,不同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利益集团,基于自身利益诉求而相互争斗或彼此影响.罗伯特达

尔曾在«谁统治»这一经典著作中围绕美国纽黑文市的城市重建、公共教育等事件的决策问题,再现

了平民、企业主、政府人员等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相互斗争和影响的真实过程.事实上,资源动员论

者正是秉持了上述政治观念,在坚持“理性人”假设前提下,强调组织资源、人力资源、财政资源、通
讯资源等对于抗争者的重要意义.但是,以社会为主要的观察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政治抗争

活动发生及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国家因素.
(二)国家中心视角

在以社会为主要观察视角的抗争政治研究中,政治抗争行为发生的原因、过程与特点几乎都可

以从社会要素中找到答案.然而,随着理论研究的推进与现实社会形势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

开始认识到国家或政府在政治活动或抗争事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首先,研究者发现“在政治活

动中,政府机构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平台’,反而往往是最重要的参与者,政府作为一个整体结构

和行动主体不应该退出研究者的视野.”[１６]３Ｇ４其次,面对二战以后严峻的经济大萧条,“凯恩斯主义”
逐渐兴起,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成为许多国家的普遍做法,国家或政府作为一个独立的行动主体或制

度结构在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再次,政治抗争活动本身也产生了新的

变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苏联和东欧剧变将一些学者的视野从一个国家内部的改良性运动转移

至革命性运动和跨国比较上来,这使得其在一定程度上‘重拾’国家.”[１０]１７５因此,以西达斯考切

波为代表的学者不断呼吁“把国家找回来(BringtheStateBackin)”[１６]１Ｇ７.
政治机会结构论也正是伴随上述背景逐渐发展并完善的.如上分析,根据麦克亚当对于政治

机会结构四个方面构成要素的界定,政治机会结构论者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以国家为中心视角观

察政治抗争活动的发生、过程与特点.事实上,探讨一个国家制度化政治体制的开放或封闭程度对

于政治抗争活动的影响,就是要关注一国行政、立法、司法等权力结构设计以及选举或政党制度的

特点;分析政治体制的稳定性或精英同盟的不稳定性、关心社会运动从精英中获得盟友的可能性、
纳入国家镇压社会运动的能力和倾向这一分析维度,从本质上是在研究一个国家的国家能力与国

家自主性问题.为此,研究者需要围绕单个国家进行个案分析,或者收集多国案例开展比较研究.
然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现实中政治抗争活动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也可能并非完全由国家因素决

定,因为“社会运动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异常复杂、不断变化的”[１７].
(三)“社会中的国家”视角

鉴于不同国家中不同政治抗争事件的复杂性,对于某些政治抗争活动的分析,基于社会中心或

国家中心视角的解释都可能存在适用性不足的问题.为此,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进行

了探讨,并逐渐提出了“社会中的国家”这一研究视角.
根据以上分析,国家与社会交会论认为:“政治抗争活动的发生及发展过程既非完全由国家的

性质和特征决定,亦非完全由社会的性质和特征决定,而是由二者之间的交会情况决定的.”[１０]１８４这

实际上将问题的观察视角拓展至了国家与社会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例如,赵鼎新认



为,社会异质性中层组织发育情况以及国家对它的态度,共同决定了政治抗争活动的发生、特点及

走势,“伴随世界范围内现代国家建构、民族建构和资本主义发展,国家不断向社会扩展权能,社会

民众则通过政治抗争活动实现各自利益.针对抗争活动,不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方式不尽相

同,这对抗争活动的发生、发展与结果具有重要影响.”[１８]除此之外,在国家与社会相互依赖、相互

影响的情况下,国家对于政治抗争活动的反应不是一成不变的.杰克A．戈德斯通指出:“政府是

选择压制社会抗争还是接受其影响,这只是非常广泛的选择中的两个,国家可以采取镇压社会运动

并进行机构变革、镇压社会运动但不进行机构变革、容忍社会运动等多种应对方式.比如,如果国

家觉察到一个社会运动或许多社会运动是个巨大威胁,或者认识到抗议运动方法的新颖性,国家可

能就会发展新的强制机构对付他们.”[１９]

“社会中的国家”视角实质上是对于以社会或者国家为中心观察政治现象的反思和调整,在肯

定国家作为一套行政和强制组织具有其自身利益以及社会力量在推进政治经济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基础上,其核心意旨是:国家首先是嵌入社会中的一个组织;国家(尤其是国家能力与国家自主性)
在与社会组织(组织、宗族、群体、团体、部落)的互动和冲突中得到重新塑造,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现实中的国家(作为一个实体组织)并非是完全理想意义上的马克斯韦伯眼中的国家①.在国家

与社会互动过程中,二者之间并非具有明显而又确定的边界,国家与社会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乔

尔S米格达尔在«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一书中指出:“基于‘社
会中的国家’视角,可以使研究者注意到国家和社会彼此之间分组整合,以及国家同其试图控制、影
响的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国家和社会相互影响并且都在发生改变.”[２０]２４比如,在一些第三世

界国家,“由于社会结构的碎片化及国家能力相对较弱,地方官僚往往与地方强人(地主、酋长、村落

领导、放贷者等)联合以维持统治秩序,地方强人则在此过程中强化了中间交易者的地位,最终形成

国家领导者、地方官僚与地方强人在政治、经济及社会交往中相互妥协的局面.碎片化的社会结构

影响了国家特征,国家同时也强化了社会的碎片化.”[２０]９１Ｇ９７

三、抗争政治研究视角转换的中国启示

在抗争政治理论演进及研究视角转换过程中,研究者事实上是围绕政治抗争这一主题,针对现

实中发生的政治抗争事件,分别从三种不同视角进行观察,并提出了各自的解释.在不同研究视角

的交锋过程中,人们对于政治抗争这一政治社会现象的认识也随之不断深化.与此同时,我们对于

不同研究视角本身的优势、劣势有了更加客观的评判,而不至于走向狭隘.“如同研究者批评社会

中心论的研究是对政治的‘社会化约’,国家中心视角可能存在对于国家权力和能力过于傲慢的高

估等.”[２１]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对于经验现象的观察和分析也会变得更加真实和理性.
因此,在合理区分中西方国家与社会不同之处的同时,上述理论演进及视角转换过程启示我

们,对于中国政治抗争现象的观察和研究,可以结合三种不同视角加以切入,并提出有针对性和说

服力的解释.目前,既有中国抗争政治研究在上述三种不同视角下进行了分析和探索.
在侧重于通过社会中心视角分析政治抗争活动的发生、过程与特点方面,研究者提出了各自的

解释.首先,在社会心理文化层面,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认为,政治抗争活动的发生与中国革命传

统相互关联,“中国工人、退休人员及民工等往往通过革命怀旧心理来发起抗议活动,国家的革命怀

旧传统并不会随着其成为二十一世纪主要经济体而褪色.”[２２]陈峰在研究中也发现:“人们在抗议

活动中展示的标语、口号通常表现出较强共产主义原则与色彩.”[２３]蔡禾等人在考察利益受损民工

① 马克斯韦伯认为,国家是“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的组织.这事实上是一种理想的国家形

象.在现实中,国家作为一个组织与社会之间界限模糊并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 康

乐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５页.



的抗争活动时指出:“心理因素如相对剥夺感、怨恨等对于利益受损民工抗争行动的发生具有至关

重要的影响.”[２４]其次,在抗争者的资源动员与行动策略层面,陈曦对“扰乱秩序和制造麻烦”这一

抗争策略进行了研究,“在对待地方政权的态度中,抗争者努力实现忠诚与反抗的有机结合.为此,
采用‘扰乱秩序和制造麻烦’的策略可以引起政府更多关注,避免抗议或请愿活动遭到公务人员的

敷衍塞责、推诿扯皮(officialstonewalling).”[２５]于建嵘在分析农民政治抗争活动时认为:“现阶段

农民抗争活动呈现出‘以法抗争’的特点,这种抗争一般以地方县乡政府为抗争对象,以具有明确政

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核心,并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动员网络.”[２６]赵鼎新认为:“抗议者居

住空间分布的集中,有利于培育社会运动中所需的个人关系网络.”[２７]

在侧重采用国家中心视角,关注国家在政治抗争活动中的决定性影响方面,研究者也开展了学

术观察.首先,在国家政治制度方面,周雪光指出:“在单位制背景下,国家主导并塑造了不同个人

之间相似的行为模式,并将个人与国家政治紧密联系起来;给集体行动提供机会的不是社会层面有

意识的精心组织,而往往是国家及其政策转变;集体行动中的个人跨越了地域和单位的界限,虽然

其个人利益有所不同,但最终的目标指向却都是国家;基于无组织的个人利益之上的集体行动最终

损害了国家的治理能力.”[２８]蔡永顺认为,中央和地方的分权结构为政府应对政治抗争活动提供了

有利条件,“政治体系中的多层次权力结构可以帮助政府减少处理抗议活动时的不确定性,因为上

级机构可以授权较低层级权力机构有条件的自主性.当通过地方政权处理抗争事件时,中央政权

既规避了指责,又有较多精力处理有限的少部分抗争事件,保持了社会稳定.”[２９]

在侧重通过观察社会与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过程来理解政治抗争现象的研究中,邓
燕华等人认为:“地方政府官员在遣散抗议者的过程中,往往依靠了社会中的各种关系资源,他们调

查抗议者的社会关系,派遣工作组并联系抗议者的亲属、朋友、同事做其思想工作,这有利于抑制抗

议活动的规模,为双方协商和谈判提供契机.”[３０]陈曦在对湖南、河南两个内陆省份的实证研究中

发现,“抗议者采用‘扰乱秩序和制造麻烦’的策略与地方政府进行互动,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下,
地方政府不得不回应以化解各种矛盾.最终,集体请愿与抗议活动不仅没有威胁到反而维系了政

治体系的运行.”[２５]

综合上述分析,由于不同政治抗争事件所涉及的时间、地域、群体与环境不同,我们对于问题的

描述和解释也需要具体地区分和甄别.三种不同研究视角的真正分野不在于内容,亦无孰优孰劣,
而在于其能否使研究者在运用过程中形成自洽的解释逻辑.因此,影响研究视角选取的关键因素

在于,该视角能否让我们更加逼近抗争事件的真相,能否契合抗争事件的情境,能否提出令人信服

的解释.

四、结　语

裴宜理曾指出:“中国是世界上研究抗争性政治最好的实验室.”[３１]客观而论,对于抗争政治研

究,我们一方面要采取长远的历史眼光,因为“历史是在人类事务的时间范围内看到的人类事

务”[３２].另一方面,还应具有中西比较借鉴的宏观视角.既有抗争政治研究多集中于中观或微观

经验层面的分析总结,并形成了一些具体的理论解释,而对于宏观视角与理论旨趣的探讨却相对较

少.因此,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两方面的创新意义或价值:一方面,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抗争政

治理论的演进脉络,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理论演进背后的三种研究视角及其转换过程,并在事实上

提出了分析抗争政治问题的不同观察维度;另一方面,在批判反思中考察既有研究成果对中国政治

抗争研究的启示,对于政治抗争活动的观察和研究不能陷入机械和僵硬的固定程式,而应将研究对

象置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中,从上述不同视角谨慎地提出研究假设,在充分调研和掌握抗争活动的

真实资料基础上进行验证,以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观点与结论,这也构成了抗争政治研究的客观要

求.(感谢殷冬水教授、梁述清博士对本文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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